
徐志群：适应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调整

来源方式：原创 发

适应WTO《补贴与

摘要：入世十年来，我国政府在适应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调整和完善相

是国内的补贴措施依然是贸易摩擦的导火索。针对美欧等主要发达成员对我国施行反补贴

补贴规定，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设置补贴措施出台之前的审查机制，并利用现有机制对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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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以带有强制性的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规则的特

除或者限制成员政府对跨国贸易的干预。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可以

济、社会生活，形成长期和深远的影响。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欧等成

议》(以下简称“SCM协议”)，启动反补贴调查，挑战我国的产业政策和有关制度就强有力地

SCM协议所指的补贴是成员国政府或公共机构向某一企业或某一产业提供的财政资助或

增加某种产品出口,减少某种产品进口,或者因此对其他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政府性行为

国际贸易手段。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性补贴三种。 

所谓禁止性补贴，就是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或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

和进口替代补贴。如果经调查证实禁止性补贴存在，那么无论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

受到有关成员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可诉性补贴，是指在一定范

用该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如：取代或阻碍

的出口，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等，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

贴，是指任何成员方在实施这类补贴的过程中可不受其他成员方的反对或申诉以及因此而采取反

可诉补贴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普遍性的补贴，另一类是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以及环境等方面的

被SCM协议禁止或限制的补贴都是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财政资助，专向性地补贴企业

说，反补贴调查对象是一国的政府或公共机构，反补贴调查范围是一国的实体产业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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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调查，实际上是针对我国政府制定法律规范和有关政策，宏观调控经济这一抽象行政行

征收反补贴税，就会迫使我国政府调整有关的补贴政策，从而对全国的某一行业或者某一

因此，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利用产业政策和税收金融杠杆调控国民经济与控制受SCM协议禁止和限制的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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